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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键指标达成情况
	序号
	关键指标名称
	揭榜承诺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

	1
	（如：论文发表数量）
	X篇（其中SCI X篇）
	已发表X篇，其中SCI X篇

	2
	
	
	

	3
	
	
	

	...
	
	
	


[bookmark: heading_4]二、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清单
详细列明半年内项目成员取得的各类阶段性成果（无需提供佐证）。
1.科研成果：发表论文（注明作者、期刊名称、收录情况）、申请/授权专利（专利号、类型）、撰写研究报告（名称、字数、提交对象）、编制标准/规范等；
2.技术突破：攻克的关键技术难题、研发的新技术/新产品/新装备（核心性能、应用场景）、技术创新点等；
3.成果转化：与企业合作情况、技术转让/许可、成果落地应用案例（成效说明）、产生的经济效益/社会效益（估算数据）等；
4.人才培养：培养青年教师、研究生/本科生（数量、能力提升情况）、团队建设成效（新增成员、合作交流情况）等；
5.平台建设：搭建的科研平台、实验装置（名称、功能）、资源整合情况等；
6.其他成果：获得的荣誉、奖项、领导批示、媒体报道、学术交流成果等。

三、提前验收条件达成情况
达到以下条件之一，可申请提前验收通过：
	序号
	提前验收条件
	完成情况

	1
	我校排名前三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（B1类及以上 政府奖），国家级科研成果政府奖学校排名不限
	

	2
	以我校为第一单位立项的A4-3类及以上纵向科研项 目（不含青年项目）
	

	3
	立项并到款单个200万元以上理工类（65万元以上人 文社科类）科研项目
	

	4
	发表《Science》《Nature》《Cell》《中国社会科学》及 浙江大学ZJUTOP100期刊学术论文（含录用）
	

	[bookmark: heading_6]5
	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获现任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 批示（不含人大、政协）
	


[bookmark: heading_8]四、下一步工作计划（下半年）
分析半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、困难及短板,制定下半年工作计划。
[bookmark: heading_15]五、审核意见

	项目负责人承诺
	以上内容属实。
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所在二级学院（部门）审核意见（盖章）
	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校审核意见
	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